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农〔2023〕12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 年农作物种子

苗木检疫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防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扩散,提升农作物种子苗木检

疫防疫能力,保障国家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和《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我部

制定了《2023 年农作物种子苗木检疫检查工作方案》。 现印发你们,
请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广泛组织发动,切实抓好落实。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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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农作物种子苗木检疫检查工作方案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基础。

植物检疫是防范植物疫情随种子苗木(以下简称种苗)调运传播

扩散的关键措施,是守护种苗健康和农业丰收的盾牌,直接影响国

家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近年来,随着境内外种苗

大量引进、跨区调运,红火蚁、柑橘黄龙病等疫情在国内加快传播,

马铃薯金线虫、梨火疫病等疫情从国外传入局部地区造成危害,对

种植业生物安全防范构成新的挑战。 为强化植物检疫措施,助力

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积极防御、主动治理,坚

持依法依规、检打联动,坚持科学防疫、严防扩散,突出马铃薯金线

虫、大豆疫病、水稻细菌性条斑病、柑橘黄龙病、梨火疫病、假高粱、

红火蚁等植物疫情,以国家级种苗繁育基地、大中型种苗生产经营

企业、主要种苗集散地为重点,全面开展农作物种苗检疫检查行

动,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联防联控,着力加强农作物种苗引

进、生产、调运、销售等全链条检疫监管,保障国家种业安全、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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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二、工作重点

(一)重点种苗。 粮油作物以水稻、小麦、大豆种子以及马铃

薯种薯、块茎为重点。 经济作物以柑橘、苹果、梨等果树苗木,以及

葫芦科、茄科种苗为重点。

(二)重点基地。 重点是国家南繁基地、甘肃玉米种子繁育制

种基地、四川水稻种子繁育基地、黑龙江大豆繁育基地,以及其他

国家级、区域性制种大县或基地。

(三) 重点对象。 重点检查种苗集散地、批发市场和电商平

台,以及从事与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关系密切的大中型农作物种

苗生产经营企业和单位。

三、检查时间

2023 年 3—11 月。 其中,市场检查主要在粮食等农作物种苗

销售较为集中的春播、夏播、秋播期,产地检疫检查主要在农作物

种苗扩繁生产环节。 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实际

确定。

四、检查方法

(一)省内自查。 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等形式,在种苗生产

销售关键时期,组织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和植物检疫机构对辖

区内种苗生产基地、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全面自查,检查企业和基地

检疫工作要求落实情况、生产基地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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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的重点种苗植物检疫带证情况,对来自于疫情发生区的种苗

进行抽样复检。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需要组织省内交叉

检查。

(二)省间联查。 对重点基地、重点企业组织开展省间联查。

根据年度联检计划,检查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检疫审批、检疫监管等

工作开展情况,基地、企业检疫工作要求落实情况,以及违规案件

和染疫物品处置情况等。 省间联查每个省份检查不少于 2 个县

(市、区),每个县(市、区)不少于 5 家生产经营单位。 2023 年省间

联查分组安排见附件 1。

(三)全国联查。 组织开展重点区域、重点基地飞行(联合)检

查,检查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检疫工作落实情况,重点基地植物疫情

发生防控情况,违规案件和染疫物品处置情况等。 具体人员分组

和行程安排由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抽调有关省份精干力

量,根据检查计划结合地方生产实际组织实施。

五、有关要求

(一)精心组织准备。 地方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将农作物种

苗检疫检查作为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和推动种植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资金支持,细化工作方案,认真抓好

落实。 要以联合检查行动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区域植物检

疫联防联查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植物检疫监管能力。

(二)强化协同配合。 加强跨部门、跨区域协作,发现染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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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依法科学处置。 对新发疫情,做好应急扑灭控制。 发生地与种

苗来源地检疫机构要畅通交流渠道,加强追踪溯源。 对无证调运、

使用假证、货证不符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打击。 构成犯罪

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三)提升工作规范。 按照有关工作要求和技术标准开展检

疫检查,加大产地检疫、市场检查抽样检测比例。 加快推进植物检

疫人员换装进度,依法统一着装和佩戴标志,规范文明检疫、执法,

树立良好形象。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健全疫情检测鉴定支撑

力量,提升鉴定能力。 对疑似国内首次、省内首次新发现疫情,寄

送指定机构(见附件 2)进行检测鉴定。

(四)注重宣传引导。 注重采集联合检疫检查行动照片、视频

等资料。 结合国家安全教育日、国际植物健康日等活动,组织开展

植物检疫集中宣传。 采取中央和地方联动、广播和电视结合、报纸

和网络呼应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植物检疫法规和相关知识。

(五)做好信息报送。 落实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制度,跟踪调

度基层好的做法和经验,做好行动进展信息报送。 及时总结全年

工作开展情况、做法成效、发现问题和处置措施,于 12 月 20 日前

将工作总结、照片资料和工作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3)报送我部种

植业管理司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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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植保植检处　 常雪艳

电话:010-59191451;电子邮箱:ppq@ agri. gov. cn

2.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植物检疫处　 王晓亮

电话:010-59194524;电子邮箱:njzxjyc@ capq. cn

附件:1. 2023 年农作物种苗检疫省间联查分组安排

2. 农业农村部新发植物疫情指定检测机构

3. 农作物种苗检疫检查工作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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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年农作物种苗检疫省间联查分组安排

联查任务 联查省份 时间 参加省份

国家级水稻制种

基地检疫检查

四川

江苏
8月 上海、安徽、福建、

湖南、海南（南繁）

国家级大豆制种

基地检疫检查

黑龙江

内蒙古
7月

河北、山西、

辽宁、吉林、安徽、

山东、河南

茄科种苗生产经营

企业检疫检查
山东 6月

辽宁、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陕西、

甘肃、宁夏

柑橘种苗生产经营

企业检疫检查
重庆 10月

福建、江西、

湖北、湖南、广东、

四川、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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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业农村部新发植物疫情指定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 检测范围
计划检测数量

（个样品/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

植物保护研究所

昆虫、真菌、细菌

病毒、线虫、杂草
1000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

研究院植物检验

与检疫研究所

昆虫、真菌、细菌

病毒、线虫、杂草
100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

昆虫、真菌、细菌

病毒、线虫、杂草
500

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
昆虫（甲虫类、蚧类） 500

中国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
昆虫（实蝇类）、病毒 1000

南京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
真菌、细菌、病毒 500

注：检查工作期间，发现疑似全国首次、省内首次植物疫情的，由省级植

物检疫机构联系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上述指定检测机构后，

按照有关标准采样寄送检测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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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植
物检验与检疫研究所,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南
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3 年 3 月 29 日印发


